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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半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百利科技” ）于2023年9月2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来的《关于湖南百利

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3】3285号，以下简称“《工作函》” ）。 现就《工作

函》中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一、关于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 半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净额分别为 7.59�亿元、9.61�亿元，占总资产规模

分别为 17.3%、21.89%，同比增速分别为 47.55%、81.8%，增长趋势与营业收入 1.24%的下降趋势相背离。 应收账款中，按组合进行减值

计提的余额为 1.44�亿元，减值计提比例为15.95%，同比下降 3.1�个百分点，且公司区分国企及非国企客户，其中企客户的坏账计提比例

总体低于非国企客户；合同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合计 5145.66�万元，减值计提比例 5.08%，同比下降 3.94�个百分点。 请公司：（1）补充披

露报告期内主要项目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名称、业主单位及关联关系、项目金额、完工及结算进度、对应收入确认、应收账款、

合同资产金额及减值计提情况；（2）结合问题（1），说明公司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大幅增长并与营业收入趋势相背离的原因及合理性，相

关已完工未结算或已结算未收款项目的后续结算及收款安排，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合同资产、应收账款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和合理性；

（3）结合公司国企客户和非国企客户应收账款的欠款方情况、账龄及逾期情况，说明公司对相关客户减值计提比例确定的依据，区分计

提比例的合理性，是否与同行业公司存在重大差异。

回复：

（1）报告期内主要项目的具体情况说明

经核实，公司与以下主要项目业主均不存在关联方关系。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主要项目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业主

单位

项目名称 合同额

当期确认

收入

已累计确认

收入

应收账款

余额

应收账款减

值

计提金额

合同资产

余额

合同资产

减值

计提金额

完工及结算进度

湖 南

杉 杉

能 源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巴

斯 夫

杉

杉）

长沙基地二

期工程动力

锂电池三元

材料建设项

目

825,533,

551.66

87,400,

653.25

718,927,

828.66

146,753,

721.35

7,756,

031.78

40,208,

914.32

2,337,

796.26

项目于2022年完成三

元厂房、各辅房均、立

库、 消防系统及公辅

设备的健身与安装，

窑炉共计完成17条、

外轨线安装完成4条，

暖通系统、 管道及电

气工程完成80% ，其

余尾项工程均已完成

过半。

项 目 按 节 点 付

款，与项目周期相关。

对于未结算的合同资

产， 公司将于项目付

款节点与业主结算；

对于已结算的应收账

款， 后续将跟随合同

付款节点逐步收回。

安 徽

海 创

新 能

源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年产5万吨磷

酸铁锂正极

材料及配套

设施项目产

线干法和湿

法集成系统

687,119,

900.00

977,

201.98

550,759,

294.53

105,794,

242.60

5,556,

227.57

64,174,

100.60

3,748,

392.74

项目已于2022年建设

完成， 目前处于带料

试生产阶段。

项 目 按 节 点 付

款，与项目周期相关。

对于未结算的合同资

产， 公司将于项目付

款节点时与业主结

算； 对于已结算的应

收账款， 后续将跟随

合同付款节点逐步收

回。

成 都

巴 莫

科 技

有 限

责 任

公司

高能量密度

动力锂离子

电池材料产

业化先进智

能制造项目

（第一阶段）

产线设备与

集成

471,000,

000.00

-

416,814,

159.29

47,100,

000.00

2,491,

590.00

- -

项目已于 2022年完

工， 目前处于带料试

生产阶段； 截至目前

已收到部分结算款，

质保金将于质保期结

束后收回。

项 目 按 节 点 付

款，与项目周期相关。

因项目已于2022年完

工， 剩余工程款已于

2023年8月收回。

当 升

科 技

（ 常

州 ）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当升科技锂

电新材料产

业基地项目

第一阶段年

产2万吨锂电

正极材料智

能工厂设计、

采购、施工工

程 总 承 包

（EPC 一 体

化）

928,641,

108.54

-

828,954,

815.23

47,598,

395.01

582,446.73 - -

项目已于2022年建设

完成 ， 于 2022年底

2023年初决算。

项 目 按 节 点 付

款，与项目周期相关。

本报告期末应收账款

余额为工程项目质保

金， 将于质保期到期

时收回。

四 川

新 锂

想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50000吨 /年

锂电正极材

料项目一期

一 一 10000

吨/年锂电正

极材料项目7

条工艺产线

的智能粉体

集成系统

416,774,

607.00

-

368,827,

085.84

50,236,

694.04

271,278.15 - -

项目已于2023年5月

完工验收。

项 目 按 节 点 付

款，与项目周期相关。

本报告期末应收账款

余额为工程项目质保

金， 将于质保期到期

时收回。

浙 江

时 代

锂 电

材 料

有 限

公司

锂电池材料

配混料集成

系统44套

263,462,

700.00

93,143,

346.71

134,692,

390.96

- -

105,251,

981.78

568,

360.70

项目目前3厂房已经

调试完成再配合业主

试生产，4厂房点动调

试完成， 部分区域等

待业主压缩空气进行

联动调试。

项 目 按 节 点 付

款，与项目周期相关。

对于未结算的合同资

产， 公司将于项目付

款节点与业主结算。

黔 西

市 蕙

黔 新

材 料

有 限

公司

气相羰基合

成5万吨 /年

碳酸二甲酯

项目建设工

程总承包合

同

178,569,

373.00

54,194,

784.98

132,930,

293.33

- -

93,002,

547.24

5,413,

223.36

已于2022年12月完成

设计工作， 目前现场

已经完成土建安装，

设备完成， 电仪安装

基本完成， 管道安装

工作完成， 目前试车

运行。

项 目 按 节 点 付

款，与项目周期相关。

对于未结算的合同资

产， 公司将于项目付

款节点与业主结算。

湖 北

锂 源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年 产 6.25 万

吨 LFP 正 极

材料一期项

目

150,000,

000.00

27,726,

667.34

133,708,

968.22

- -

76,091,

134.09

4,025,

220.99

项目目前已完成安装

建设，处于验收阶段。

项 目 按 节 点 付

款，与项目周期相关。

对于未结算的合同资

产， 公司将于项目付

款节点与业主结算。

内 蒙

古 华

景 新

材 料

有 限

责 任

公司

一期磷酸铁

锂智能产线

项目

81,800,

000.00

36,867,

911.50

68,487,

592.92

- -

55,390,

980.00

2,930,

182.84

项目于2023年8月1日

产线全部安装完成，

目前带料调试中，产

线调试已完成， 仅剩

余MES系统， 调试完

成80%。

项 目 按 节 点 付

款，与项目周期相关。

对于未结算的合同资

产， 公司将于项目付

款节点与业主结算。

宁 夏

汉 尧

石 墨

烯 储

能 材

料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宁夏汉尧锂

离子电池石

墨烯三元正

极材料及导

电浆料项目

智能产线设

计建造合同

（一期）

242,998,

000.00

2,867,

618.74

197,526,

349.13

- -

56,805,

984.28

1,216,

028.31

项目三车间五条产线

已完成带料验证调

试， 并分项验收移交

业主， 待后续业主安

排满负载带料验证；

窑炉冷却段与驱动电

机升级改造施工中，

预计9月底完成改造

后调试工作； 外轨系

统8月底完成调试工

作； 公辅系统调试工

作已完成， 已分项验

收并移交业主使用。

项 目 按 节 点 付

款，与项目周期相关。

对于未结算的合同资

产， 公司将于项目付

款节点与业主结算。

山 东

锂 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年 产 62500

吨 LFP 正 极

材料一期项

目

168,000,

000.00

24,635,

044.25

146,873,

628.32

- -

48,367,

200.00

2,558,

624.88

项目于2023年8月全

部机械竣工， 包括钢

平台，设备安装，电汽

仪表安装， 目前在做

最后的尾项处理。

项 目 按 节 点 付

款，与项目周期相关。

对于未结算的合同资

产， 公司将于项目付

款节点与业主结算。

四 川

海 创

尚 纬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海创尚纬年

产4万吨动力

储能电池负

极材料一体

化项 目 EPC

合同

1,372,

630,000.00

170,929,

472.86

254,565,

017.13

- -

44,484,

980.27

2,535,

252.34

项目土建施工完成约

85%左右， 石墨化和

厂前区土建基本完

成， 负极钢结构大部

分完成， 完成主要单

体施工设计， 第二批

采购已完成， 剩余部

分材料采购中。 安装

工程进场施工。

项 目 按 节 点 付

款，与项目周期相关。

对于未结算的合同资

产， 公司将于项目付

款节点与业主结算。

合计

498,742,

701.61

3,953,

067,423.56

397,483,

053.00

16,657,

574.23

583,777,

822.58

25,333,

082.42

占比 53.36% 50.14% 58.11%

（2）说明公司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大幅增长并与营业收入趋势相背离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已完工未结算或已结算未收款项目的后

续结算及收款安排，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合同资产、应收账款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和合理性

1、公司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大幅增长并与营业收入趋势相背离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

从上表可见，本报告期末，公司主要项目的应收账款净值占比约为50.14%，合同资产净值占比约为58.11%，此类项目因合同总额较

大，项目建设周期长，财务核算按照完工进度确认营业收入，而项目结算根据双方约定，依据项目周期按节点付款。 因财务确认营业收入

时点与项目付款节点存在时间差异，造成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余额增幅与营业收入趋势不同。

根据上表所示项目，巴斯夫杉杉项目、安徽海创项目、成都巴莫项目、当升科技项目、四川锂源及宁夏汉尧项目主要工程进度均发生

在2022年度，除巴斯夫杉杉项目、宁夏汉尧仍有尾项工程尚未完工，四川海创尚纬项目仍处于项目进行中，其他项目目前均处于带料试生

产阶段，项目完工进度详见上表完工及结算进度说明。 因项目尚未达到合同约定付款时点而未收到后续工程款项，加之本期其他工程项

目结算增加，进而造成此项目应收账款余额同比增加。 后续随着以上项目试生产验收结束，款项也将逐步收回。

对于上表所示其他项目，如浙江时代项目于2022年12月开工，主要工程进度发生在本年；湖北锂源项目、内蒙古华景项目目前处于验

收阶段；山东锂源项目仍有尾项工程未完成，黔西蕙黔项目、及四川海创尚纬项目仍处于施工建设中，公司于本报告期按照完工进度确认

营业收入及合同资产，这些项目因尚未与业主结算导致合同资产未完全转化为应收账款，造成报告期末合同资产同比大幅增加。

基于上表数据，汇总合同金额前五大项目的累计确认收入、累计回款情况，并针对前五大项目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变动趋

势进行如下分析：

业主单位 项目名称 合同额

当期确认

收入

已累计确认

收入

已累计回款

应收账款

余额

合同资产

余额

营业收入与应收账款及

合同资产变动趋势的差

异分析

四川海创

尚纬新能

源科技有

限公司

海创尚纬年产4万

吨动力储能电池

负极材料一体化

项目EPC合同

1,372,

630,

000.00

170,929,

472.86

254,565,

017.13

281,316,

143.07

-

44,484,

980.27

部分工程尚未与业主结

算，合同资产未转化为应

收账款；累计回款大于累

计确认收入，已结算工程

款项已收回，故无应收账

款。

当升科技

（常州）新

材料有限

公司

当升科技锂电新

材料产业基地项

目第一阶段年产2

万吨锂电正极材

料智能工厂设计、

采购、施工工程总

承包 （EPC一体

化）

925,111,

108.54

-

828,954,

815.23

877,512,

713.53

47,598,

395.01

-

项目已于2022年完工结

算，应收账款主要为项目

质保金，将于质保期结束

后收回。

湖南杉杉

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巴

斯 夫 杉

杉）

长沙基地二期工

程动力锂电池三

元材料建设项目

825,533,

551.66

87,400,

653.25

718,927,

828.66

616,691,

097.89

146,753,

721.35

40,208,

914.32

部分工程尚未与业主结

算，合同资产未转化为应

收账款；累计回款小于累

计确认收入，已结算的工

程进度中部分款项及税

款未收回，应收账款余额

较大。

安徽海创

新能源材

料有限公

司

年产5万吨磷酸铁

锂正极材料及配

套设施项目产线

干法和湿法集成

系统

687,119,

900.00

977,

201.98

550,759,

294.53

445,719,

245.78

105,794,

242.60

64,174,

100.60

部分工程尚未与业主结

算，合同资产未转化为应

收账款；累计回款小于累

计确认收入，已结算的工

程进度中部分款项及税

款未收回，应收账款余额

较大。

成都巴莫

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高能量密度动力

锂离子电池材料

产业化先进智能

制造项目（第一阶

段）产线设备与集

成

471,000,

000.00

-

416,814,

159.29

423,900,

000.00

47,100,

000.00

-

应收账款为项目质保金，

款项已于2023年 8月收

回。

合计

4,281,

394,560.20

259,307,

328.09

2,747,

883,859.24

2,645,

139,200.27

347,246,

358.96

148,867,

995.19

注：累计已确认收入与已累计回款、应收账款余额、合同资产余额合计金额不等，系总包税金差异以及已累计回款中含预收总包项目工程

款所致。

从上表可见，四川海创尚纬项目营业收入与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变动趋势差异较大，且无应收账款，系累计回款大于累计确认收入，

已结算部分款项收回所致。当升科技项目已于2022年完工结算，应收账款余额为项目质保金，将于质保期结束后收回。杉杉项目及安徽海

创项目则是因为部分已完工工程尚未与业主结算，合同资产未转化为应收账款，同时因业主按合同约定节点付款，与公司确认营业收入

时点存在时间差，导致项目累计回款小于累计确认收入，已结算部分款项及税款未收回，造成应收账款余额较大。 成都巴莫项目应收账款

为项目质保金，且款项已于2023年8月收回。 综合以上分析，公司营业收入与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变动趋势具有合理性。

2、相关已完工未结算或已结算未收款项目的后续结算及收款安排

公司已于2020年12月修订完善客户及应收账款管理制度，进一步明确各部门在项目应收账款的具体管理职责，设置科学的业绩考核

指标体系并修订公司项目绩效考核办法，制定销售回款考核制度，将销售回款纳入项目绩效考核指标。 公司严格履行项目从签署-执行-

交付-回款的闭环程序，杜绝管理流程脱节，项目管理各个节点上做到责任到人、奖惩到人，分管领导以钉钉子精神一盯到底；并加强相关

业务部门沟通联络，分别建立客户和项目管理台账，实时更新客户动态和项目进度，时刻关注客户回款情况，及时报送相关信息。

具体情况请见上表中“完工及结算进度” 。

3、相关合同资产、应收账款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和合理性说明

公司对于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存在减值，以及其他适用于单项评估的应收账款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确认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单项减值

准备。 当在单项工具层面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充分证据时，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

济状况的判断，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上表列示项目均为目前正常进行项目，业主方多为行业优秀企业，财务经营状况良好，且也未发生违约或逾期情况，工程项目整体结

算付款进度是依据双方约定正常执行， 截至本报告期末， 公司尚未发现存在客观证据表明以上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需单独进行减值测

试。 因此公司根据其性质将其归入国企客户或非国企客户组合，在账龄分析法的基础上，利用迁徙率对历史损失率进行估计，以此做出预

期信用损失的会计估计，计提相应减值金额。

（3）结合公司国企客户和非国企客户应收账款的欠款方情况、账龄及逾期情况，说明公司对相关客户减值计提比例确定的依据，区

分计提比例的合理性，是否与同行业公司存在重大差异。

1、公司按照国企客户与非国企客户区分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依据及合理性说明

2017年，财政部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四项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准则” ），并在各类企业中分类

分批实施。 2020年起,公司采取这一新金融准则来核算应收账款减值。 根据新金融准则，金融工具的减值将由原准则下的“已发生损失

法” 变更为“预期信用损失法” 。

一、对采用减值矩阵模型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原则

以“预期信用损失法”计提金融工具减值，引入了“减值矩阵模型” ，是在账龄分析法的基础上，利用迁徙率（或滚动率）对历史损失

率进行估计，并在考虑前瞻信息后对信用损失进行预测的方法。 因此，新金融准则下以账龄表为基础的减值矩阵，是在对客户恰当分组的

基础上应用账龄天数(或逾期天数)与固定拨备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的简便方法，与原来的账龄分析法有本质上的区别。

新金融准则下以账龄表为基础的减值矩阵模型计算得出的预期信用损失率并非固定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而是企业于每个资产负

债表日做出的预期信用损失会计估计。 公司采用账龄表基础的减值矩阵模型，在计算过程中，主要考虑了以下事项（包含但不限于）：

① 对客户进行恰当的分组,分为国企与非国企两组。 如有最近几年应收款项迁徙率出现异常变动的，查找其变动原因及现有分组的

恰当性；

② 迁徙率、历史损失率测算过程以及前瞻性调整的合理性；

③ 应收款项因核销等形成的减少、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等而形成的增加等情况，并对迁徙率进行正确计算；

④ 其他按照准则应当考虑的事项。

二、账龄减值矩阵模型具体方法

账龄减值矩阵模型是在账龄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迁徙率对历史损失率进行估计，并在考虑前瞻信息后对信用损失进行预测的方法。

此方法适用于应收账款、合同资产等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具体步骤如下：

① 统计近期较为稳定的经营周期内应收账款账龄；

② 计算该周期内应收账款迁徙率及其平均值；

③ 计算历史损失率；

④ 前瞻性信息调整；

⑤ 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在运用“五步法”计算预期信用损失时，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管理层获取的统计信息进行了适当调整,暂未考虑4、前瞻性信息调整

这一步骤。

根据上述政策、方法及步骤，公司2021年年报、2022年报、2023年半年报迁徙率，具体如下表所示：

账 龄

2023年半年报

国企预期损失

率

2023年半年报

非国企预期损失

率

2022年年报

国企预期损失

率

2022年年报

非国企预期损失

率

2021年年报

国企预期损失

率

2021年年报

非国企预期损失

率

1年以内 0.54% 5.29% 1.85% 4.70% 3.18% 6.60%

1-2年 1.22% 11.97% 5.15% 9.12% 13.01% 10.45%

2-3年 3.11% 25.12% 9.88% 13.28% 25.25% 13.29%

3-4年 6.17% 32.98% 25.75% 20.67% 44.94% 22.21%

4-5年 42.17% 48.04% 42.47% 43.76% 74.14% 43.49%

5年以上 99.82% 76.92% 100.00% 77.90% 100.00% 66.83%

截至2023年6月30日，应收账款按照组合项目列示：

单位：元

名称

组合计提项目：国企客户 组合计提项目：非国企客户

期末余额 期末余额

账龄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

1年以内 176,319,486.13 952,125.24 0.54 446,088,493.77 23,598,081.32 5.29

1-2年 34,494,146.62 420,828.59 1.22 6,843,220.14 819,133.45 11.97

2-3年 9,693,910.79 301,480.62 3.11 6,926,485.67 1,739,933.20 25.12

3-4年 34,165,984.00 2,108,041.22 6.17 22,116,750.42 7,294,104.28 32.98

4-5年 2,323,400.00 979,777.78 42.17 73,050,116.15 35,093,275.79 48.04

5年以上 1,764,780.00 1,761,603.40 99.82 89,835,796.88 69,101,694.96 76.92

合计 258,761,707.54 6,523,856.85 2.52 644,860,863.03 137,646,223.00 21.35

公司区分国企客户及非国企客户，主要考虑国企与非国企商业模式、付款方式、回款周期、账龄结构、违约风险等因素存在较大差异。

公司结合两种性质客户历史回款情况、应收款项账龄等因素分别测算预期信用损失，发现两种性质客户预期信用损失存在较大差异。 结

合上述两表分析，账龄在3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国企客户应收账款原值及预期损失率明显低于非国企客户。 3年以上应收账款，国企客户应

收账款原值明显低于非国企客户，而预期损失略低于非国企客户。 因国企及其附属企业资信状况良好、资金实力雄厚，回款有保障，如果

与非国企客户采用相同的预期信用损失率，则无法恰当反映两种性质客户预期未来可收回金额，造成财务报表数据过度起伏，也无法恰

当反映公司当期经营业绩情况。 因此公司基于以上分析，基于不同的风险特征，划分为国企与非国企客户并分别计提减值。

2、预期信用损失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

根据公司2023年中期分部报告显示，锂电业务营业收入为82,681.74万元，占上半年营业收入总额88.46%。在选取可比公司预期损失

率时，综合考虑建工行业与锂电行业公司相关数据，以公司锂电业务营业收入占比作为权重计算可比公司平均值进行比较。

经计算，同行业可比公司，2023年半年报预期损失率列示如下：

账龄 1年以内 1至2年 2至3年 3至4年 4至5年 5年以上

宁波建工 1.50% 5.00% 13.00% 31.00% 55.00% 80.00%

金银河 4.32% 8.70% 18.52% 41.21% 68.48% 100.00%

华自科技 3.00% 5.00% 15.00% 30.00% 50.00% 100.00%

以上公司加权

计提比例

2.77% 6.09% 15.22% 33.71% 57.50% 91.79%

注：金银河公司全称为佛山市金银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2002年，从事高端装备制造，包括新能源装备制造、化工新

材料装备制造。

公司2023年半年报预期损失率列示如下：

账龄 1年以内 1至2年 2至3年 3至4年 4至5年 5年以上

国企客户 0.54% 1.22% 3.11% 6.17% 42.17% 99.82%

非国企客户 5.29% 11.97% 25.12% 32.98% 48.04% 76.92%

本公司加权计

提比例

3.94% 3.00% 12.28% 16.71% 47.86% 77.36%

从上述两表可见，公司1年以内的国企计提比例均低于可比公司，非国企计提比例略高于可比公司，加权计提比例与可比公司平均值

较为接近；1-2年及2-3年的国企计提比例均低于可比公司比例，非国企计提比例高于可比公司，加权计提比例低于可比公司平均值；3-4

年国企计提比例均低于可比公司比例，非国企计提比例介于可比公司之间，加权计提比例低于可比公司平均值；4-5年国企与非国企计提

比例均低于可比公司，加权计提比例低于可比公司平均值；5年以上国企计提比例介于可比公司之间，非国企计提比例均低于可比公司，

加权计提比例低于可比公司平均值，其中非国企计提比例自2020年起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基于历史损失率计算且定期更新，同时非国

企组合中不包含按照单项计提减值的客户，根据历史损失率分析该组合中长账龄款项仍有回款，导致计算的迁徙率（或滚动率）比例略

低于可比公司。 基于以上分析，公司各组合预期信用损失率虽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同，但综合分析总体预计损失率略低，与同行业相比在

合理范围内。

问题二、关于预付款项。半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预付款项4.09亿元，较期初大幅增长136.96%。同时，公司预付款项集中度较高，近

三年来期末余额前五名预付款项金额占比均在 30%以上。 公司未披露本期预付款前五名基本情况。 请公司补充披露本期预付款前五名

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象及其关联关系、交易背景、账龄、具体金额及货物交付情况等，并结合公司业务模式及变化、业务实际

开展情况、行业上下游议价能力等，说明预付款项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相关安排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回复：

（1）本期预付款前五名的基本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预付款前五名基本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业主及项目名称 期末余额

占预付款

总额比例

账龄

是否

为关

联方

交易背景

截至目前

到货情况

亨息尔智能装

备 科 技 （常

州） 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时代锂电材料有限公司锂电

池材料配混料集成系统；

湖北锂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6.25万吨磷酸铁锂总包项目；

浙江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巴莫 （一期）3C正极材料项

目粉包系统。

4,325.58 10.59%

1年以

内

否

锂电项目

材料采购

款

尚未到货，后

续将根据生

产排期收货

常州雁衡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时代锂电材料有限公司锂电

池材料包装机系统；

湖北锂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6.25万吨磷酸铁锂总包项目等

项目；

赛迈科先进材料（宁夏）有限

公司年产2万吨特种石墨产能项

目。

3,859.16 9.45%

1年以

内

否

锂电项目

材料采购

款

尚未到货，后

续将根据生

产排期收货

常州市新业制

粒干燥设备有

限公司

蒙古乾运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锂电池正极材料全自动生产

线主设备采购合同

3,000.00 7.34%

1年以

内

否

锂电设备

销售

尚未到货，后

续将根据生

产排期收货

江苏冠优钢结

构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浙江时代锂电材料有限公司锂电

池材料配混料集成系统；

宜宾天原锂电新材有限公司

二阶段气流粉碎粉体输送筛分除

铁混料包装系统；

丰元（云南）锂能科技有限公

司锂电池材料输送集成系统。

2,350.51 5.75%

1年以

内

否

锂电项目

材料采购

款

尚未到货，后

续将根据生

产排期收货

山西太谷明兴

碳素玛钢有限

公司

四川海创尚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海创尚纬年产4万吨动力储能

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设计、

采购、施工工程总承包（EPC一体

化）

2,077.73 5.09%

1年以

内

否

总包项目

材料采购

尚未到货，后

续将根据生

产排期收货

合计 15,612.98 38.21%

（2）结合公司业务模式及变化、业务实际开展情况、行业上下游议价能力等，说明预付款项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相关安排

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公司预付账款主要为预付原材料采购款，以预付款方式进行采购符合行业惯例。 公司锂电业务生产建设用主要原材料为各类钢材，

原材料占营业成本的比重较高。 根据行业惯例，大部分供应商要求预付至少30%-60%货款。 因行业内供应商大多均要求预付部分货款，

导致报告期末均存在一定金额的预付账款余额。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扩大，2023年上半年，公司累计新签合同额17.13亿元，其中：新签化工板块工程咨询、设计合同、总承包3.01亿元；

新签锂电板块总承包及产线合同14.12亿元，截至2023年6月末在手订单总额48.11亿元。 2022年度，公司新签合同金额为35.24亿元，其中

新能源锂电为33.44亿元，石化板块设计为1.8亿元，截至2022年末在手订单总额为41.09亿元。 公司2022年度、2021年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32.20亿元、10.41亿元。

根据以上数据显示，公司主营业务持续增长，新签合同额大幅增加。 2022年，公司对苏州云栖谷和无锡百擎实施了并购，并于2022年

末对两家企业合并财务报表。由于上述两家企业均为锂电设备制造企业，对原材料需求较大，导致公司整体采购预付款增加。随着近两年

公司锂电业务的快速发展，公司业务由原来的石化设计、总承包为主转变为锂电板块总承包及锂电智能产线为主，截至本报告期末，锂电

板块营业收入占比为88.46%。

锂电业务进展方面，本报告期内锂电业务订单根据排期计划逐步投入生产，个别大项目，如华友钴业，将于本年度开工建设，因此生

产用原材料采购需求及规模增加，致使预付账款不断增长。

问题三、关于存货。定期报告显示，2021年末、2022年末、2023年上半年末，公司存货余额分别为2.64亿元、5.38亿元、5.76亿元，增长幅

度较大。 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金额为1756.85�万元，计提比例为3.05%，本期未计提存货跌价损失。 请公司：（1）结合主要项目及

订单的履约进度、后续履约安排、成本结转情况等，区分类型说明存货近年来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公司产品销售、项目施

工、工程结算等情况，分析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主要依据、时点，本期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是否存在计提不充分的情形。

回复：

（1）公司存货近年来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1年末、2022年末、2023年上半年末，公司存货余额构成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6/30 占比 2022/12/31 占比 2021/12/31 占比

原材料 11,531.55 20.64% 9,424.57 18.10% 3,468.55 14.10%

库存商品 0.00 0.00% 104.32 0.20% 0.00 0.00%

合同履约成本 42,797.35 76.59% 40,746.85 78.27% 9,873.70 40.13%

生产成本 1,071.44 1.92% 625.37 1.20% 338.12 1.37%

开发产品 475.17 0.85% 1,157.35 2.22% 10,921.58 44.39%

合计 55,875.51 100.00% 52,058.45 100.00% 24,601.95 100.00%

从上表可见，2023年中期合同履约成本占比与2022年末占比基本持平，相比2021年末占比大幅增加。 公司于2022年并购了设备制造

企业苏州云栖谷及无锡百擎，由于上述两家企业于并购日仍有在产设备，且于2022年末尚未完工，导致2022年末合同履约成本增加1.88

亿元；随着近两年公司锂电业务的快速发展，公司业务由原来的石化设计、总承包为主转变为锂电板块总承包及锂电智能产线为主，2023

年上半年及2022年度，锂电板块营业收入占比分别为88.46%、91.86%，锂电业务已成为公司主要业绩来源。 因锂电设备存在生产周期，其

未完工交付的部分于本报告期末将进入存货/合同履约成本项下，导致本报告末存货余额较大且同比增幅较大，随着后续设备交付验收，

将逐步结转至成本。

公司原材料占比逐年稳步增加， 主要是公司为未交付订单备货及锂电产业拓展所致。 公司于2022年末、2023年6月末在手订单总额

41.09亿元、48.11亿元，在手订单充裕，生产用材料的需求增加，公司采购备货量增加，导致原材料增加。 同时公司于2022并购锂电设备制

造企业苏州云栖谷和无锡百擎，原材料增加983.62万元。 因锂电设备生产模式为以销定产，原材料基于业务合同而采购，后续随着设备生

产交付，原材料将会逐步转化为设备产成本。

公司生产成本，主要为公司设计业务成本支出增加所致，此类设计业务因尚未完成而未交付，后续随着设计完成将逐步转化为成本。

根据过往存货余额构成分析，合同履约成本比重较大，故选取各年度主要项目情况列示如下：

截至2023年6月30日，主要项目合同履约成本余额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截至2023年6月30日

合同履约成本余额

占合同履约

成本比重

截至2023年6月30日

成本结转情况

后续履约安排

万华化学眉山磷酸铁锂

辊道窑炉

2,465.04 5.76% 未结转，验收交付一次性结转 现场调试

锂电池负极材料智能化

生产线 （成品线系统设

备）

2,408.25 5.63% 未结转，验收交付一次性结转 正常生产

锂电正极材料项目一期

气氛辊道窑炉

2,272.50 5.31%

验收交付第一批5条产线，第二

批5条产线调试中

现场调试

长远锂科6万吨磷酸铁锂

正极材料项目

2,223.90 5.20% 未结转，验收交付一次性结转 正常生产

长远锂科车用锂电池正

极材料扩产二期项目

2,028.29 4.74%

验收交付第一批4条产线，第二

批12条产线仍在生产

正常生产

宜宾锂宝2万吨锂电正极

材料项目

1,990.82 4.65% 未结转，验收交付一次性结转 正常生产

当升科技锂电材料产业

基地二期增补

1,678.93 3.92% 未结转，验收交付一次性结转 正常生产

新锂想50000吨/年锂电

正极材料项目一期 （第

二包）

1,643.64 3.84% 未结转，验收交付一次性结转 正常生产

泰丰先行锂电池材料配

混料集成系统

984.80 2.30% 未结转，验收交付一次性结转 正常生产

泰丰先行正压密相输送

系统

967.06 2.26% 未结转，验收交付一次性结转 正常生产

合计 18,663.23 43.61%

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主要项目合同履约成本余额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合同履约成本余额

占合同履约

成本比重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成本结转情况

后续履约安排

锂电正极材料项目一期

气氛辊道窑炉

4,126.46 10.13% 未结转，验收交付一次性结转

截至2023年6月

30日，验收交付

5条产线，剩余5

条产线调试中

2万吨电池级石墨负极材

料

3,021.65 7.42% 未结转，验收交付一次性结转

产品于2023年

上半年验收交付

万华化学眉山磷酸铁锂

辊道窑炉

2,227.06 5.47% 未结转，验收交付一次性结转 正常生产

长远锂科车用锂电池正

极材料扩产二期项目

2,122.46 5.21% 未结转，验收交付一次性结转

产品于2023年

上半年验收交付

4条产线；剩余

12条产线在产

长远锂科6万吨磷酸铁锂

正极材料项目

1,787.51 4.39% 未结转，验收交付一次性结转 正常生产

浙江巴莫（一期）3C正极

材料项目配混系统

1,702.22 4.18% 未结转，验收交付一次性结转

产品于2023年

上半年验收交付

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产线

建设项目烧结系统设备

1,675.71 4.11% 未结转，验收交付一次性结转 正常生产

云南丰元玉溪10万吨磷

酸铁锂辊道窑全自动外

循环线

1,204.55 2.96% 未结转，验收交付一次性结转

产品于2023年

上半年验收交付

6条产线，剩余3

条产线仍在生

产。

新锂想50000吨/年锂电

正极材料项目一期 （第

二包）

1,188.58 2.92% 未结转，验收交付一次性结转 正常生产

当升科技锂电材料产业

基地二期增补

1,090.81 2.68% 未结转，验收交付一次性结转 正常生产

合计 20,147.01 49.44%

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主要项目合同履约成本余额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合同履约成本余额

占合同履约

成本比重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成本结转情况

后续履约安排

长远锂科车用锂电池正

极材料扩产二期项 目

_CYLK�II

1,618.75 16.39% 未结转，验收交付一次性结转

产品于2022年

验收交付

新锂想二号车间单晶产

线改造

1,599.89 16.20% 未结转，验收交付一次性结转

产品于2022年

验收交付

2万吨电池级石墨负极材

料

696.75 7.06% 未结转，验收交付一次性结转

产品于2023年

上半年验收交付

锂电池正极材料智能化

生产线

515.96 5.23% 未结转，验收交付一次性结转

产品于2022年

验收交付

扬州虹途锂电池高性能

无钴正极材料项目外轨

线

487.28 4.94% 未结转，验收交付一次性结转

产品于2022年

验收交付

气流粉碎机集成系统 268.50 2.72% 未结转，验收交付一次性结转

产品于2022年

验收交付

合计 5,187.13 52.53%

以上表所示主要设备为例，截至本报告期末，万华化学眉山磷酸铁锂辊道窑炉、锂电正极材料项目一期气氛辊道窑炉剩余5条线为锂

电未交付设备，目前已完成所有生产工序，处于现场调试阶段；大理宸宇成品线系统采购合同、泰丰先行锂电池材料配混料集成系统、泰

丰先行正压密相输送系统均为本期新增的未交付设备，目前处于正常生产中；其余设备目前也处于正常生产状态。

公司锂电设备生产模式为以销定产，公司根据协议约定参数采购原材料并生产。 现阶段在产设备均有相应的销售合同，且均处于正

常生产阶段，不存在客户中途取消订单的情况，后续设备完工后可正常验收交付。

（2）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主要依据、时点，本期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一存货》及公司存货的会计政策，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

存货类别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存货由原材料、合同履约成本、生产成本及开发产品构成。 以下将按照类别分别分析公司存货减值计提时点、依据及其合理性。

公司在库原材料主要用于工程项目及锂电设备生产建设。 因工程项目、锂电智能产线及锂电设备生产模式为以销定产，公司根据协

议约定参数及生产进度采购相应的原材料，原材料周转频率较高，不存在呆滞情况。 于本报告期末，公司对原材料进行全面清查后，未见

残次呆滞物料，且在库材料价格并未出现大幅波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一存货》及公司存货的会计政策判断本期原材料不存在

减值风险，未计提存货减值准备。

公司在生产的产品通过合同履约成本、生产成本和开发产品核算，此类存货跌价计提方法与依据相同，于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

后，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目前在产品主要为锂电设备，生产模式为以销定产，依据客户需求进

行生产。现阶段在产设备均处于正常生产阶段，且不存在因客户取消订单情况而造成积压的情况。于本报告期末，公司对在产设备进行全

面清查后，以在生产设备的合同额与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总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进行核对，未发现预计成本

高于可变现净值的情况，故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一存货》及公司存货的会计政策判断本期在产设备不存在减值风险，未计提存货

减值准备。

综上，公司不存在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不充分的情况。

问题四、关于货币资金。 定期报告显示，2022年末、2023年上半年末，公司受限货币资金分别为 5.26�亿元、3.7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19.83%、157.64%，主要为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保函保证金、利率互换保证金等。 同时，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同比增长 39.74%至

6亿元，利息收入则同比增长252.31%至442.92�万元，利息收入增幅显著高于货币资金增速。 请公司：（1）补充披露报告期末受限货币资

金的具体存放地点、受限原因、受限方式、受限期限及较期初的变化等情况，并结合公司业务的开展情况，说明受限货币资金自 2022�年

以来大幅增加的原因；（2）结合银行存款的存放地点、形式及实际利率水平，说明银行存款及利息收入的匹配性。

回复：

（1）公司受限货币资金情况说明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其他货币资金主要为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保函保证金、利率互换保证金，这些货币资金均为受限资金。其

中：

1、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为公司由于生产经营需要，授信银行开出银行承兑汇票时，按开出银行承兑汇票金额的30%-35%或100%所

缴纳的保证金；

2、保函保证金为公司由于生产经营需要，授信银行开出银行保函时，按开出银行保函金额的30%-35%或100%所缴纳的保证金；

其中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保函保证金明细如下： 单位:元

会计核算

主体

受限方式 受限原因 保证金存放地点

2023.06.30 2022.12.31

变动率

金额 金额

百利科技

承兑保证

金

敞口银行承兑汇票

保证金

建行岳阳冷水铺支行保

证金户

20,000,

000.00

12,600,000.00 58.73%

百利科技

交行岳阳分行营业部保

证金户

16,555,590.00 26,036,262.00 -36.41%

百利科技

浦发银行岳阳分行保证

金户

12,775,317.21 8,903,194.50 43.49%

百利科技

兴业银行岳阳分行保证

金户

14,040,000.00 -100.00%

百利科技

中信银行岳阳分行保证

金户

15,022,448.26 15,002,000.00 0.14%

百利科技

保函保证

金

保函保证金

工行岳阳开发区支行保

证金户

100,000.00 100,000.00 0.00%

百利科技

建行岳阳冷水铺支行保

证金户

410,000.00 410,000.00 0.00%

百利科技

中信银行岳阳分行保函

保证金户

7,210,464.64 7,200,000.00 0.15%

百利科技小计 72,073,820.11 84,291,456.50 -14.49%

武汉炼化

保函保证

金

保函保证金 交行太平洋保证金 244,209.55 100.00%

武汉炼化小计 244,209.55 100.00%

百 利 常 州

分

承 兑 保 证

金

全额银行承兑保证

金

江苏银行常州兰陵支行

保证金户

21,069.32 478,069.32 -95.59%

百利常州分小计 21,069.32 478,069.32 -95.59%

百利锂电

承兑保证

金

全额银行承兑汇票

保证金

江苏银行 10,122,200.00 115,279,328.96 -91.22%

百利锂电 华夏银行 23,517.20 68,488,052.00 -99.97%

百利锂电 农业银行 95,959,387.57 50,000,000.00 91.92%

百利锂电 交通银行 0.00 11,490,000.00 -100.00%

百利锂电 南京银行 21,745,365.00 100.00%

百利锂电 工商银行

15,000,

000.00

100.00%

百利锂电

承兑保证

金

敞口银行承兑汇票

保证金

江苏银行 3,119,008.47 9,402,230.06 -66.83%

百利锂电 浦发银行 192,800.00 192,800.00 0.00%

百利锂电 华夏银行 55,794,064.27 40,369,753.66 38.21%

百利锂电

票据池保

证金

票据池保证金 江苏银行 45,255,961.34 1,905,525.16 2274.99%

百利锂电

保函保证

金

保函保证金

江苏银行 4,155.12 23,000,000.00 -99.98%

百利锂电 华夏银行 336,544.60 100.00%

百利锂电

承兑保证

金

票据池保证金 江苏银行

百利锂电

承兑保证

金

结构性存款 江苏银行

百利锂电小计

247,553,

003.57

320,127,

689.84

-22.67%

百韩科

承兑保证

金

全额银行承兑汇票

保证金

华夏银行 0.00 37,864,053.24 -100.00%

百韩科

敞口银行承兑汇票

保证金

南京银行 4,175,138.34 100.00%

百韩科 华夏银行 15,099,724.77 9,486,264.49 59.17%

百韩科

票据池保

证金

票据池保证金 江苏银行 27.43 6,272,479.25 -100.00%

保函保证

金

保函保证金 华夏银行 1,861,100.00 100.00%

百韩科小计 21,135,990.54 53,622,796.98 -60.58%

云栖谷

承兑保证

金

全额银行承兑汇票

保证金

宁波银行 4,036,900.00 100.00%

云栖谷

承兑保证

金

敞口银行承兑汇票

保证金

浙江泰隆银行 1,656,446.42 2,987,267.75 -44.55%

云栖谷 宁波银行 13,029,332.50 5,003,809.85 160.39%

云栖谷

票据池保

证金

票据池保证金 宁波银行 1,963,259.42 100.00%

云栖谷

保函保证

金

保函保证金 工商银行 0.00 2,800,000.00 -100.00%

云栖谷小计 20,685,938.34 10,791,077.60 91.69%

百擎

承兑保证

金

全额银行承兑汇票

保证金

江苏常熟农商行 13,156,330.28 1,149,141.00 1044.88%

百擎小计 13,156,330.28 1,149,141.00 1044.88%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保函保证金合计

374,870,

361.71

470,460,

231.24

-20.32%

公司自2022年起业务扩张增速，于2022年末、2023年6月末在手订单总额分别为41.09亿元、48.11亿元，其中锂电业务增速明显。 从上

表可见，公司其他货币资金主要集中在百利锂电，资金需求量增大。 百利锂电主营锂电智能产线及锂电相关设备生产销售，此类产品的生

产销售需要采购大量原材料用于生产。 随着2022年销售订单增加，百利锂电对生产用材料采购需求增强，而目前百利锂电财务结算方式

以银行承兑汇票为主，因此开具承兑所支付的承兑保证金大幅增加。

（2）公司银行存款及利息收入的匹配性情况说明

公司其他货币资金利率如下表列示： 单位：元

会计核算主体

会计期间 2023.01-2023.06

类别 性质 所属银行 金额 利率

百利科技

承兑保证金

敞口银行承兑汇票保证

金

建行岳阳冷水铺支行保证金户 20,000,000.00 1.45%

百利科技 交行岳阳分行营业部保证金户 16,555,590.00 -

百利科技 浦发银行岳阳分行保证金户 12,775,317.21 -

百利科技 兴业银行岳阳分行保证金户 0.00 1.35%

百利科技 中信银行岳阳分行保证金户 15,022,448.26 1.30%

百利科技

保函保证金 保函保证金

工行岳阳开发区支行保证金户 100,000.00 -

百利科技 建行岳阳冷水铺支行保证金户 410,000.00 1.45%

百利科技

中信银行岳阳分行保函保证金

户

7,210,464.64 1.30%

百利科技小计 72,073,820.11

武汉炼化 保函保证金 保函保证金 交行太平洋保证金 244,209.55 2.15%

武汉炼化小计 244,209.55

百利常州分 承兑保证金 全额银行承兑保证金

江苏银行常州兰陵支行保证金

户

21,069.32 1.30%

百利常州分小计 21,069.32

百利锂电

承兑保证金

全额银行承兑汇票保证

金

江苏银行 10,122,200.00 1.30%

百利锂电 华夏银行 23,517.20 1.30%

百利锂电 农业银行 95,959,387.57 1.70%

百利锂电 交通银行 0.00 1.80%

百利锂电 南京银行 21,745,365.00 1.30%

百利锂电 工商银行 15,000,000.00 1.45%

百利锂电

承兑保证金

敞口银行承兑汇票保证

金

江苏银行 3,119,008.47 1.30%

百利锂电 浦发银行 192,800.00 0.30%

百利锂电 华夏银行 55,794,064.27 1.10%

百利锂电 票据池保证金 票据池保证金 江苏银行 45,255,961.34 0.20%

百利锂电

保函保证金 保函保证金

江苏银行 4,155.12 0.35%

百利锂电 华夏银行 336,544.60 0.20%

百利锂电 承兑保证金 票据池保证金 江苏银行 0.00 0.20%

百利锂电 承兑保证金 结构性存款 江苏银行 0.00 1.70%

百利锂电小计 247,553,003.57

百韩科

承兑保证金

全额银行承兑汇票保证

金

华夏银行 0.00 1.30%

百韩科

敞口银行承兑汇票保证

金

南京银行 4,175,138.34 1.30%

百韩科 华夏银行 15,099,724.77 1.30%

百韩科 票据池保证金 票据池保证金 江苏银行 27.43 1.30%

保函保证金 保函保证金 华夏银行 1,861,100.00 1.30%

百韩科小计 21,135,990.54

云栖谷 承兑保证金

全额银行承兑汇票保证

金

宁波银行 4,036,900.00 1.30%

云栖谷

承兑保证金

敞口银行承兑汇票保证

金

浙江泰隆银行 1,656,446.42 1.69%

云栖谷 宁波银行 13,029,332.50 1.30%

云栖谷 票据池保证金 票据池保证金 宁波银行 1,963,259.42 0.20%

云栖谷 保函保证金 保函保证金 工商银行 0.00

云栖谷小计 20,685,938.34

百擎 承兑保证金

全额银行承兑汇票保证

金

江苏常熟农商行 13,156,330.28 1.30%

百擎小计 13,156,330.28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保函保证金合计 374,870,361.71

从上表可见，公司其他货币资金利率在0.20%-2.15%之间，更多银行存款集中在1.30%-1.6%之间。从公司其他货币资金分布结构看，

款项主要集中于百利锂电，且利率分布在1.3%-1.80%之间。 因利息收入为期间累计金额，而2023年6月30日余额为时点金额，需以月度平

均余额进行对比分析。以百利锂电其他货币资金变动和利息收入增幅对比为例，百利锂电2023年1-6月其他货币资金月度平均余额为33,

897.67万元，同比2022年1-6月月度平均余额10,614.50元，增幅219.35%。 加之本期百利锂电持有结构性存款及短期银行大额存单5,300

万元，其中结构性存款利率为1.7%，银行大额存单利率为3.3%，均高于一般性存款利率及保证金存款平均水平，也造成本期利息收入同比

上期偏高。

问题五、关于其他应收款。半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3712.34万元，其中对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保证金

2030万元，账龄已达2-3年；坏账准备余额609万元，计提比例达30%。请公司补充披露相关保证金对应合同的主要内容、履约及结算进度、

保证金支付及回收安排等，并说明相关保证金是否具有商业实质，以及公司已采取与拟采取的催收措施。

回复：

（1）关于2,000万元履约保证金的情况说明

按照与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巴斯夫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签署的《长沙基地二期工程动力锂电池三元

材料建设项目承包合同》履约保证金条款要求约定：履约保证金乙方(即我司)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7天内以银行电汇和承兑期不超过6

个月的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向甲方支付履约保证金人民币2,000.00万元并以此作为本合同生效之条件， 履约保证金于本合同项目验收试

车合格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返还给乙方，履约保证金不计利息。 故在2021年5月28日公司以银行存款10,576,480.00元、银行承兑汇票9,

423,520.00元支付巴斯夫杉杉2,000.0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 按照总包合同的约定，履约保证金应于本项目验收试车合格之日起10个工作

日内返还给公司。

目前杉杉项目所有土建及安装工程已基本完工，尚有污水处理站工程还在与业主商谈变更事宜；另外，因业主外线供电负荷不足，杉

杉项目目前无法进行全面调试和试产工作。 故需等待上述变更事项、试产问题解决及完善后才能完成项目验收试车工作。 公司将积极跟

进项目进展，确保2,000万元履约保证金及时收回。

（2）关于30万元投标保证金的情况说明

除前述2,000万元履约保证金外，剩余30万元为公司投标杉杉项目时的投标保证金。 公司业务人员已对该笔投标保证金进行了多次

催收，但业主一直未予退还。 后续公司将采取积极措施，加大催收力度，确保上述保证金尽快收回。

特此公告。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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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21� � �证券简称：爱司凯 公告编号：2023-063

爱司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0月13日（周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10月13日。

其中：

①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3年10月13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②互联网投票时间：2023年10月13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环市东路476号广东地质山水酒店A座21楼。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明之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人，代表股份38,485,955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6.726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2人，代表股份36,854,74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5.593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631,215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132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0,0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0,0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9％。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

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8,485,9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8,485,9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名称：郑骁、尹雯

3、结论性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爱司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爱司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爱司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002240� � � � � � � � � �证券简称：盛新锂能 公告编号：2023-096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

可交换公司债券补充质押及其一致行动人进行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集团” ）及其

一致行动人深圳市盛屯汇泽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汇泽” ）的通知，获悉盛屯集团将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474万股股

份划至质押专用证券账户并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用于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之换股事宜并对其本息偿付进行担保，盛屯汇

泽将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076万股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2023年10月12日， 盛屯集团将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96万股股份划至质押专用证券账户并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用

于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之换股事宜并对其本息偿付进行担保。

2023年10月13日， 盛屯集团将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78万股股份划至质押专用证券账户并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用

于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之换股事宜并对其本息偿付进行担保。同日，盛屯汇泽将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076万股股份质

押给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如

是，注明限

售类型）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盛屯集团 是

2,960,000 3.33% 0.32%

否 是

2023年10月

12日

至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手

续之日止

国都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可交换债券

持有人交换

股份和为可

交换债券的

本息偿付提

供担保

1,780,000 2.00% 0.19%

2023年10月

13日

盛屯汇泽 是 10,760,000 19.82% 1.17% 否 否

2023年10月

13日

2026年10月

12日

厦门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融资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股份

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数量（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数量

（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 88,964,505 9.65% 75,372,878 84.72% 8.18% 3,629,458 4.82% 0 0%

深圳市盛屯汇泽贸易有限

公司

54,282,267 5.89% 32,075,000 59.09% 3.48% 0 0% 0 0%

深圳市盛屯益兴科技有限

公司

29,908,029 3.24% 0 0% 0% 0 0% 0 0%

厦门屯濋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0,625,452 2.24% 2,850,000 13.82% 0.31% 0 0% 0 0%

姚娟英 18,000,000 1.95% 5,200,000 28.89% 0.56% 0 0% 0 0%

福建省盛屯贸易有限公司 8,586,525 0.93% 8,586,525 100% 0.93% 8,586,525 100% 0 0%

姚雄杰 7,981,635 0.87% 0 0% 0% 0 0% 0 0%

深圳市盛屯稀有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7,784,711 0.84% 0 0% 0% 0 0% 0 0%

深圳市盛屯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3,500,000 0.38% 0 0% 0% 0 0% 0 0%

合计 239,633,124 26.00% 124,084,403 51.78% 13.46% 12,215,983 9.84% 0 0%

注：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不涉及用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3,011.40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12.57%，占公司总股本的

3.27%，对应融资余额为38,433万元；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5,108.90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

份的21.32%，占公司总股本的5.54%，对应融资余额为65,933万元。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均具备良好的资金偿

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3、本次股份质押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及业绩补偿义务履行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股份质押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230� � � � � �证券简称：科大讯飞 公告编号：2023-061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股东中科大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科大控股自2023年6月21日及前次发布《关于股东减持股份实施情况的公告》以来，未继续减持本公

司股份；

2、科大控股原计划减持本公司1%股份，实际减持比例为0.36%；

3、科大控股目前无其他后续减持计划。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23年3月22日披露了《关于大股东计划减持股份的预披露

公告》。 股东中科大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科大控股”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于2011年5月16日解除

限售，解除限售至减持预披露公告之前，其从未减持过本公司股份。 科大控股高度认同以刘庆峰为代表的公

司技术和管理团队的产业抱负、发展思路和经营理念，坚定看好科大讯飞的长期发展，其因落实《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高等学校所属企业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及《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全面推开中央高校所属企业体制改

革工作的通知》的要求，计划在减持预披露公告之日（2023年3月22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大

宗交易或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23,230,843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1%）。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刊登在2023年3月22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关于大股东计划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3-014）。

2023年7月11日，科大控股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过半，公司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股份实施情况的

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2023年7月12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关于股东减持股份实施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5）。此

后，科大控股未再减持。

截至2023年10月12日收市，科大控股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期限届满。 现将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

式

减持股份

来源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

区间（元）

减持均价

（元）

减持

数量

（股）

减持比例

（%）

中科大资产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

集中竞

价交易

首次公开

发行前股份

2023年4月25

日-2023年6月

20日

60.00-81.00 70.9165 8,421,050 0.36

合计 一一

首次公开

发行前股份

2023年4月25

日-2023年6月

20日

60.00-81.00 70.9165 8,421,050 0.36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中科大资产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83,497,837 3.59 75,076,787 3.24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83,497,837 3.59 75,076,787 3.24

注：小数点后两位数字的差异系因相关数据单独及汇总计算四舍五入所致。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科大控股本次减持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不存在违规和违反承

诺的情形。

2、科大控股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及减持进展情况的披露，截止本次减持

计划期限届满日，科大控股实际减持股份总数未超出计划减持数量，符合已披露的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

已实施完毕。

3、科大控股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科大控股关于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3283� � � � � � �证券简称：赛腾股份 公告编号：2023-088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比例达到

2%

暨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3年10月13日，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4,270,010股，占公司总股本200,621,648股

（因公司实施2023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导致股本增加， 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

190,734,648股增加至200,621,648股）的比例为2.1284%，购买的最低价为44.22元/股，

最高价为47.50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96,194,357.76元（不含交易费用）。

一、回购方案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9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的股份拟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用于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含），回购价格

不超过60.58元/股（含）。 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的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3-080）。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2023年9月20日公司实施了首次回购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21日披露

的《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82）。

2023年9月27日，公司披露了《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比例达到1%暨回购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3）。

2023年10月10日，公司披露了《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85）。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

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予以公告。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3年10月13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4,270,

010股，占公司总股本200,621,648股（因公司实施2023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导致

股本增加， 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190,734,648股增加至200,621,648股） 的比例为

2.1284%，购买的最低价为44.22元/股，最高价为47.50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96,194,357.76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回购股

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

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3日


